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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:為促進全民運動,並為本鄉爭取榮譽,達獎勵嘉勉效果。 

 

二、獎勵對象: 

 

(一)個人賽:滿州鄉鄉民(設籍本籍)參加各項運動表現成績優異者,給予獎勵金

時仍設籍本鄉者。 

 

(二)團體賽:隊員設籍本鄉,參加團體各項運動比賽表現成績優異者給予獎勵金。 

 

(三)前項所稱設籍本鄉,社會人士需設籍二年,國中、國小學生參加比賽時為本鄉

籍,且申請獎金時仍設籍本鄉者屬之。 

 

三、獎勵運動層級類別: 

 

國際性層級比賽，比照附表一獎勵金額予以獎勵。 

 

全國性:全國運動會、全國原住民運動會、全國大專運動會,全國中等學校

運動會。 

 

全縣性:屏東縣運動會、屏東縣中小學運動會、排灣族魯凱族運動會。 

 

其他層級比賽,因公所財力所限,不予獎勵。(非公辦之運動會不予補助) 

 

四、獎勵辦法: 

 

(一)個人獎勵金:如附表一。 

 

1. 參加各單項競賽個人組參賽人員需達 5人以上,發放前 3名獎勵金。 

2. 參加各單項競賽個人組參賽人員需達 3-4 人,發放前 2名獎勵金。 

3. 如參加各單項競賽個人組參賽人員未達上述二點標準,則不發放獎勵金。 

 

(二)團體獎勵金:如附表一。 



 

1. 參加團體競賽參賽隊伍需達 5隊以上,發放前 3名獎勵金。 

2. 參加團體競賽參賽隊伍需達 3-4 隊,發放前 2名獎勵金。 

3. 如參加團體競賽參賽隊伍未達上述二點標準,則不發放獎勵金。 

 

(三)參加個人單項比賽後,再參加團體比賽優勝者,二項均得申請。但團體成績係

由個人成績累計者,僅得申請個人項目。 

 

(四)參加各項全國或全縣性運動會團體競賽選手設籍不同鄉鎮市者,其設籍本鄉

選 

 

手得依團體賽名次申請個人獎勵金。 

 

五、應提出申請文件: 

 

(一)基本文件： 

 

1.收據:公立機關、學校為各單位之領款收據;私人機關團體或個人應檢付由本所

統一製定之收據。 

 

2. 印領清冊:以本所製定之格式為限。 

 

3. 申請書:以本所製定之格式為限。 

 

4. 成績證明: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為限。但主辦單位係以獎盃、獎牌核頒無

另發獎狀者,得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、教育部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

函或蓋有主辦單位關防之證明正本替代。 

 

5. 戶籍謄本正本:應提出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。 

 

(二)佐證文件: 

 

選手應提出證明參賽項目確實符合申請資格,如秩序冊、賽程表、國手證明或行

政院體育委員會或教育部出具之代表隊證明等。 

 

(三)委託書: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獎勵金者應出具委託書(不含代為送件者),委託

人並應於委託書內簽名並蓋章。但由本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、公立機關、 學

校統一申請者免。 



 

(四)切結書:具領人如為受委託人,受委託人應出具切結書並保證能將該獎勵金

負責轉交委託人,並加註如有不實,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等字樣。但由本縣體育會各

單項委員會、公立機關、學校統一者免。 

 

(五)申請人所提出之文件如係影本者,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。 

 

六、本辦法自 100 年 01 月 01 日實施。 

 

本辦法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起適用。 


